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落实军休干部生活待遇信息表
序号 2.3

名称 落实军休干部生活待遇

法定依据

1.《天津市军队离休退休干部服务管理办法实施细则》（津民发[2016]48号）

第七条 落实好军休干部生活待遇。

（一）发放、调整军休干部离退休费和津贴补贴

（二）按规定落实军休干部探亲、交通费报销待遇

（三）协助符合条件的军休干部落实社会优待

（四）协助办理军休干部去世后的丧葬事宜

（五）组织军休干部本地（异地）疗养

（六）及时为军休干部答疑解惑

2.《退役军人部等 6部门关于进一步提升移交政府安置的军队离休退休干部服务

管理水平的通知》(退役军人部发[2020]56号)
三、扩大军休干部服务保障供给

（八）落实符合条件的军休干部享受安置地老年人同等高龄津贴、养老服务补贴、

护理补贴等福利补贴政策。军休干部同等条件下优先优惠入住养老服务机构。

（九）积极拓展军休干部养老社会化服务，为失能、失智、独具、空额超等重点

人员提供日间照料、短期托养等 多元化、专业化服务。

（十）加快推进“互联网+养老”服务，运用互联网、物联网等现代技术，开发智

慧服务管理应用产品，提升军休干部养老服务智能化、数字化水平。

（十一）军休机构可结合实际需要，按照《无障碍设计规范》，对集中活动场所实

施无障碍设施改造。

（十二）军休机构要把解决军休干部“就餐难”，挖潜现有房产资源，引进社会优

质餐饮服务等。

（十三）积极推行军休机构工作用车保障社会化。

（十四）军休机构要重视去世军休干部丧葬服务工作，及时安排机构负责同志慰

问吊唁、发布讣告等，并按规定落实丧葬费、一次性抚恤金等待遇。

实施机构 滨海新区军队离休退休干部休养所

职责边界 滨海新区军队离休退休干部休养所

运行流程
学习最新政策要求→研究制订工作方案→通知全员或相关人员→做好服务保障→

按时开展工作→按需做好宣传报道

运行要件 无

责任事项 服务责任：安排专人负责落实军休干部生活待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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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督方式

监督电话：监督电话：022-66887257
电子邮箱：tyjrswjbgs@tjbh.gov.cn
来信来访地址：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春风路 946号


